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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60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拓斯达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2 
 

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更正公告 
 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 
 

 

2017 年 2月 15 日，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于发布了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

001），由于工作人员笔误上述公告中部分内容需要更正，具体情况

如下： 

更正前： 

九、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

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丰礼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53.40%的

股份，且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。因此，吴丰礼先生对公司的重

大决策、日常生产经营、内部管理等方面均可施予重大影响。公司

存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经营决策、人事、财务等进行

不当控制，有可能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更正后： 

九、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

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丰礼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40.05%的

股份，且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。因此，吴丰礼先生对公司的重

大决策、日常生产经营、内部管理等方面均可施予重大影响。公司

存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经营决策、人事、财务等进行

不当控制的风险，有可能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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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以上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其他部分内容不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2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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